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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证券结算风险基金管理办法》修订说明

为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有关规定，持续增强

证券登记结算系统风险防范能力，加强对证券结算风险基金

（以下简称风险基金）的全流程管理，中国证监会会同财政

部修订《证券结算风险基金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

法》）。现将主要修订情况说明如下。

一、修订背景

《管理办法》于 2000 年制定，并于 2006 年修订，是

规范风险基金管理和使用，保障证券登记结算系统安全运

行，防范和化解证券市场风险的规范性文件。为进一步完善

风险基金管理制度，适应证券市场发展和结算风险防控需

要，有必要对《管理办法》进行修订。

二、主要修订内容

本次修订主要内容如下：

（一）调整计收范围和交纳比例。一是调整风险基金计

收范围的表述，由列举式修改为概念式，明确为证券登记结

算机构采用多边净额担保结算方式的证券交易品种（业务），

提升规则包容性。二是根据品种（业务）风险程度，对风险

基金的交纳比例实行差异化调整。权益类品种由成交金额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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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万分之三下调至百万分之九，固定收益类品种现券交易由

十万分之一下调至百万分之三，质押式回购业务交纳比例不

变。三是将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提取风险基金的比例由按照业

务收入、收益的百分之二十调整为百分之九。

（二）完善风险基金规模相关规定。一是将原设定的三

十亿元规模上限调整为“本基金净资产总额不少于三十亿

元”。二是增加动态评估规模条款，要求证券登记结算机构

定期动态评估论证风险基金所需规模，并向中国证监会和财

政部报告。

（三）优化风险基金投资、存放及使用。一是将风险基

金投资范围在原仅限于银行存款的基础上，新增购买关键期

限国债、中国证监会和财政部批准的其他资金运用形式，并

要求风险基金在银行的存款余额不得低于上月末净资产总

额的 70%。二是简化使用程序，落实国务院关于取消行政

许可审批事项的安排，将动用风险基金由事前报批改为事后

报告。

（四）增加风险防范、内部管理规定和追偿追责安排。

一是明确结算参与人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内控要求。要求结

算参与人制定完善的风险防范制度、内部控制制度等，有效

防范风险；要求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制定内部管理制度，明确

风险基金的计收、管理、使用等事项，并向中国证监会和财

政部报送年度情况报告。二是补充细化因垫付、弥补违约交

收损失以及技术故障、操作失误情形下动用风险基金涉及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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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偿追责等安排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目前风险基金净资产总额已超过三十亿

元，对于已交纳风险基金满一年的结算参与人，不会因本次

修订触发新增交纳。

三、公开征求意见及采纳情况

2025 年 5 月 9 日至 6 月 7 日，《管理办法》向社会公

开征求意见。总的看，各方对《管理办法》的修订思路、主

要修订内容表示认可，认为有利于强化风险基金日常管理，

降低市场成本。征求意见期间，共收到 4 条意见建议，主要

是文字修改意见或后续操作细节。其中，对于文字修改意见，

已吸收采纳；对于后续操作问题，已与相关单位进行充分沟

通说明，后续还将开展专项培训。


